新北市立新埔國民中學辦理敘獎建議名單
提報處室：
敘獎事蹟： 
依據：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 年月日新北教特字第       號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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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單位主管：             校長:
一、具體事由請填寫擬敘獎人員實際辦理之事項及優異事蹟。

二、活動案由簡述依辦理規模、資源運用、時程規劃、人力支援、克服困難、活動績效等面向擇要填寫。

三、敘獎案件應視實際情形審慎核議，並於事實發生或績效評定後二個月內檢附相關資料辦理。

